附件3：

2016年香格里拉市人民检察院部门预算

说明
 一、部门主要职能
1.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。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，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主要承担下列职责：

（1）对于叛国案、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、法律、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案件，行使检察权。

（2）对于直接受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，进行侦查。

（3）对于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逮捕、起诉或者不起诉，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。

（4）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，支持公诉；对于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、裁定是否正确和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。

（5）对于监狱、看守所等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。

（6）对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，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定、裁定，发现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依法提出抗诉。

（7）对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。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定、裁定，发现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依法提出抗诉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主要包括批准和决定逮捕，提起公诉，职务犯罪侦查，以及立案监督，侦查活动监督、审判监督、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。
2.2015年末行政编制53人实有52人，其中：政法机关人员编制50人实有49人；工勤人员编制3人实有3人。
 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    我院机构数  1个，内设科室17个，即：反贪污贿赂局、公诉科、法警大队、案件管理办公室、反渎职侵权局、民事行政检察科、职务犯罪预防科、控告申诉科、人民监督工作办公室、监所检察科、侦查监督科、技术科、办公室、纪检组、政工科、驻建塘镇检察室、法律政策研究室。
 三、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    （一）关于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
    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674.99万元。其中，一般

公共预算拨款674.99万元，包括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594.39万元、上年结转80.6万元。支出包括：公共安全支出573.99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.32万元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8.55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52.13万元。

（二）关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

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74.99万元，其中：

（1）人员经费518.95万元（本年拨入499.42；去年应付还未付的19.53万元）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伙食补助费、绩效工资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、离休费、退休费、抚恤金、生活补助、医疗费、助学金、奖励金、住房公积金、提租补贴、购房补贴、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；

（2）公用经费39.17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案经费、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手续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、取暖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差旅费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公务接待费、专用材料费、劳务费、委托业务费、工会经费、烤火费、福利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办公设备购置、专用设备购置。
（3）.上年结转61.07万元，主要为转移支付资金办案经费、服装费及其他应付款。
（三）关于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12.0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6.03万元（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，公车运行经费6.03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 6.01万元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0.7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同比减少0.36万元、公务接待费同比减少0.39万元。原因为包干经费减少1.92万元。
香格里拉市人民检察院

2016年5月6日
